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4 年成人高考招生简章

（学校代码：14278）

一、学校概况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是广东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其前身为1955

年创办的广东教育行政学院，1960 年更名为广东教育学院，同

年，广东工农师范学院并入，1970 年停办，迁往肇庆开办肇庆

地区师范学院，1978 年复办，1982 年被确定为省属成人师范本

科院校，并于同年开始举办成人师范本科教育，1985 年开始举

办普通专科教育，1990 至 2008 年举办普通本科教育。2010 年经

教育部批准，改制为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14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18 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

合格评估，2021 年获批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同年入选教育

部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高校。

类型定位：教学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

层次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适度开展成人教育，积极开展

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培训。

学科定位：以教师教育为主，适度发展非师专业。

服务面向：立足广东、面向湾区、辐射全国，服务基础教育、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办学理念：因基础教育而生、应基础教育而兴、为基础教育

而谋。

办学特色：聚焦“小（学）儿（学前教育）科”，引领服务

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培养目标定位：培养“人格健全、文化知识广、专业基础实、

职业技能强”的应用型人才。

学校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现有海珠、花都两个校区，总占地

面积 535 亩，校舍总建筑面积 43 万余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资产总值 1.69 亿元，馆藏纸质图书 144 万余册，电子图书 74

万余册。设有 19 个教学院系和 22 个研究机构，全日制本科在校

生 15932 人，成人在校生 4 万余人。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882 人，其中高级职称 219 人，博士、硕

士学位 805 人。现有 11 人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非物

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项目广东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南粤优秀

教师”“南粤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学校有教育部校（园）

长培训专家 1 人、“国培”计划国家专家库专家 14 人、省督学

3 人。受聘其他大学博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21 人。

学校开设 45 个本科专业，涵盖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

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和艺术学 9 个学科门类。拥有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1门，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 个，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5 门（含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通过教育部师范类专业二级认证专业 2个，在

最近2届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一等奖5项、二等奖4项。

获批“广东省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广东省众创空

间试点单位”“广州市创业培训定点机构”。

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历史长，办学品质好，有良好的

社会声誉。成人教育学院承担全校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有多专



业、多层次、多站点的办学体系，有高效的、完善的高等学历继

续教育管理体系。在办学层次上，有高中起点专科、专科起点本

科层次，现开设 15 个本科专业，4个专科专业。在办学形式上，

有函授、业余等。广东省多个地市设有经教育部批准的校外教学

点。近年来，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对学历继续教育改革，推进人才

培养模式与教学模式的改革，大力发展学历继续教育，随着社会

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学校将创建全新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

学体系。

多年来，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广东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

设培养了大批本、专科层次专业人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好评。热诚欢迎有志学习、提高的在职教师、干部、职员和社会

青年报考。

二、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报考：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

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报考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应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者

具有同等学力。高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包括应届毕业班学生不得

报考。

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

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

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的人员。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核准录取的高

校应届专科毕业生（指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可取得专科毕业证书

的学生）可报考。录取考生 2025 年春季入学报到时须持有经教



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考试机构颁发

的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办理入学各项事务，否则不得办理注册手

续，同时取消专升本录取资格。

4.身心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的学习。

5.在中国定居并符合上述报名条件的港澳居民持《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持《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侨民持《外国

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可在有关市级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报

名。

6.考生一般应具有广东省户籍，外省户籍考生应在广东省工

作或居住。考生一般应在户籍所在地市报名并参加考试。确需在

非户籍所在地市报考的，原则上应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地市报考，

报名时应上传广东省有效期内居住证、社保证明或应届在校就读

证明等材料之一。请考生提前准备好相关材料，以免耽误报考。

7.报考各类成人高校的考生，报名时需建立考生电子档案。

考生电子档案按照教育部颁发的《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管

理信息标准》制作。考生电子档案内包括考生的报名信息、志愿

信息、身份证信息以及成人高考成绩等。考生电子档案一经确认，

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生应认真核对本人的报名表，并对其真

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考试与录取管理以考生确认的报名表为依据。

因考生本人填报的信息错误以及填报志愿不当等原因导致的不

利后果，其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报名时间和流程

请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本人登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网

址：http://eea.gd.gov.cn/）报名。网上报名审核未通过的、



申请照顾加分（除贫困山区县以及 25 周岁以上照顾加分外）和

免试入学等类型的考生还须进行现场审核。

网上报名时间和现场审核时间为 9 月 9—14 日（其中 9-12

日网上注册于报名）。

四、加分和录取照顾政策

所有参加全国统考、院校单考和符合照顾录取免试入学的考

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办理报名手续。符合专升本报考条件的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复员干部、普通高职（专科）

毕业生“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成人本科教育免试生的报名时间，

与成人高考报名其他考生相同。

五、学校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351 号

邮政编码：510303

成人教育学院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陈老师、赵老师，020－

34113293、34115611

成人教育学院网址：http://www.gdei.edu.cn/crjyxy/

六、统考考试时间、地点

2024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19

日-20 日，请考生到准考证上指定的地点参加考试。考试安排可

登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网址：https://eea.gd.gov.cn/）

查询。

七、专业加试时间、地点

根据省招生委员会关于“报考艺术和体育专业，需加试专业

课”的规定，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体育教育、音乐学、美术学的



考生，须凭身份证、准考证于 10 月 13 日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加

试，具体要求以我校成人教育学院官网通知为准。

八、录取及相关事项

1.凡符合录取条件被我校录取的考生，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

审批后，由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入学注册须知和缴费须知在成

人教育学院官网进行公布。考生可于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具体

时间以全省成人高考招生录取工作进度为准），登陆广州招考网

（网址 ：http://www.gzzk.gov.cn/）、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址 ：

（http://eea.gd.gov.cn/）查询录取结果。

2.各专业招生人数根据录取情况而定，因考生数过少不能成

班的专业，考生可按照学校规定申请办理转专业手续。

九、新生入学与复查

根据广东省有关文件规定，高等学校录取的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新生，应在 2025 年 3 月初入学。

新生入学时，须提交录取通知书、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专升本的新生（含应届专科毕业生）须提交

专科毕业证及专科毕业证书验证报告复印件，符合照顾政策录取

的新生还需持有关证明原件。未能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原件者，学

校一律不予办理注册手续。

新生入学注册后，学校在三个月内对已报到新生进行全面复

查，并使用网上录取考生电子档案信息核查报到新生的身份证和

录取通知书及报考资格、照片等方面信息。专升本新生入学后，

学校需要重新审验其专科毕业证原件，并与录取信息记录核对。

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并报省招生办备案。资格复查期内不得办理转学（转进或转出）

手续。

十、学费标准、缴费方式及时间、学制、教材采购方式、学

生待遇及学位授予

1.学费标准：见《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4 年成人高考招生

专业目录》，如有变动，按省有关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2.缴费方式及时间：被我校录取的学生须按照广东第二师范

学院新生录取通知书的要求，扫码缴费，所扫二维码位于新生录

取通知书的左侧。学生扫码登陆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财务处公众号，

缴清当次学费。缴费时间为每年的 1 至 3 月。学费分三次缴清。

3.学制：2.5 年。

4.教材采购方式：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推荐书目由学

校下发至各校外教学点，教材购买采取自愿购买原则。

5.学生待遇：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各专业招生均经教育部

和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国家均承认学历，其使用和工资待遇,

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

6.有意申请学士学位的专升本考生，须按照《广东第二师范

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暂行办法（2023 年修订）》的要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提出申请成人学士学位，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

过后，可授予学士学位。

附：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2024 年成人高考招生专业目录

培养

方向
专业名称

培养

层次

考试

科类

学习

形式
学制 考试科目

总学费

（元）

招生对

象

专科

起点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本科
文史、

中医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大学语文
7500

已取得

经教育

部审定

核准的

国民教

育系列

高等学

校、高等

教育自

学考试

机构颁

发的专

科毕业

证书、本

科结业

证书或

以上的

人员。

行政管理 本科
经济管

理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高等数学（二）
7500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本科 理工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高等数学（二）
8400

历史学 本科
文史、

中医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大学语文
7500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理工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高等数学（二）
8400

思想政治教育 本科 法学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民法 7500

体育教育 本科
教育学

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教育理论
8400

物理学 本科 理工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高等数学（二）
8400

学前教育 本科
教育学

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教育理论
7500

英语 本科
文史、

中医类
业余 2.5

政治、英语、

大学语文
8400

生物科学 本科
经济管

理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高等数学（二）
8400

美术学 本科 艺术类 业余 2.5
政治、英语、

艺术概论
15000

音乐学 本科 艺术类 业余 2.5
政治、英语、

艺术概论
15000

应用心理学 本科
经济管

理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高等数学（二）
8400



特殊教育 本科
教育学

类
函授 2.5

政治、英语、

教育理论
7500

高中

起点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科 理工类 函授 2.5 语文、数学、英语 7800 高级中

等教育

学校毕

业或者

具有同

等学力。

学前教育 专科 文史类 函授 2.5 语文、数学、英语 6900

小学语文教育 专科 文史类 函授 2.5 语文、数学、英语 6900

行政管理 专科 文史类 函授 2.5 语文、数学、英语 6900


